
浙江中西部天然气发电厂招商

招标文件答疑澄清

根据投标单位对《浙江中西部天然气发电厂招商》项目的询疑，现做出答

复， 特此澄清。答复内容如下：

询疑一 ： 招标文件中第二部分第五项评分标准和评标办法第 “ 3 评审明细

中（3) 商务标中第 2 项亩均税收中，每低千最商报价 1 万元扣 1 分，扣至 0 分

为止。 ”该项所占分值巨大 ， 差值巨大，将造成资信标、 技术标等核心内容分值

失衡，形成大众对本项目轻技术、 亚资本运营的意识偏见 ， 造成此次招商项目的

管理困难。

可否参照“商务标中第 1 项供汽价格评审标准” ， 进行从低到高分别排序 ，

报价最高者得 30 分， 报价第二高得 28 分，报价第三高得 26 分…依次每递减一

名减 2 分，以此类推，本项目蚊低得分 0 分 。

回答：按照招标文件执行。

询疑二 ： 招标公告中“第四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独立法人或

法人联合体。 ”

我公司即某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是某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法人）在浙外派分支机构。 诸明确某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是否具备

投标资格。

回答： 将招标公告中“第四项 ，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独立法人或

法人联合体。 ”修改为： “第四项，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独立法人、法

入联合体或分支机构。其中分支机构需总公司出具愿为其分支机构参与本项 目投

标以及股约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承诺书。 同一家总公司只能授权一家分支机构参与



投标，且总公司不能与下屈的分支机构同时参与投标”

询疑三 ： 招标公告中 “第四项， 2、投标人在中国大陆地区至少有 3 个天

然气发电站类似项 H 业绩。”

可否明确为：投标人或其母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至少有 3 个天然气发电站

类似项目业绩。

回答： 将招标公告中第四项 “2、投标人在中国大陆地区至少有 3 个天然

气发电站类似项目业绩。“调整为 “2、投标人或其母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至少

有 3 个 F 级及以上天然气发电站类似项目业绩。”

本次公告的内容作为招标文件中的组成部分， 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招标文件与此公告有冲突的 ， 以此公告为准，招标文件有类似相同的内容均做

相应修改。

招标人： 金华

口期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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